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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吴川工业园

管委会，市府直属有关单位： 

2018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工作已开始，为做好宣传发动和参保工作，确保按

时完成参保任务。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2018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目标：城乡居民医保实

现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8%以上。 

二、缴费标准 

2018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 180 元。 

    三、参保时间、对象、手续和办理地点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参保对象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外的本市

户籍居民。以户为单位全员参保，已参加职工医保（含外地职工

医保）或外地城乡居民医保的居民无需重复参加本市城乡居民

医保，已缴费参保的除错扣费外不受理中途退款。特殊困难人员

按照湛江市有关文件规定由政府资助参保。 

2018 年起城乡居民医保全部实行银行托收缴费参保。参保时

携带户口簿、银行存折（有个人结算功能、正常使用的有效账户）

及复印件，到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村（居）委会填写参保

申请表，办理参保手续。 

已办理委托银行代扣参保缴费的参保家庭，如有人员、身份、

银行账户、手机号码等变更的，请持户口簿、身份变更材料、新

的银行存折等到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医保办或村（居）委会

办理变更手续。参保家庭没有在参保缴费时间内办理变更手续的，

则仍按原确认的参保资料继续缴费参保。 

    四、参保任务 

    湛江市下达我市 2018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任务 100.32万人。

根据我市 2016 年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并参考 2017 年度实际参

保人数，现将湛江市下达我市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任务

分解下达到各镇（街道）（见附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任务分工。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

经湛江市人民政府同意，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

标准为每人每年 180 元。从 2016 年起，城乡居民医保连续三

年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幅度较大，城乡居民参保意愿有所下降；

同时，2018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全部通过银行托收缴费参保，

在时间紧、任务重、参保资料修改容易出现差错等实际情况下，

各镇（街道）要加强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的组织领导，细化

任务，落实责任，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如期完成

目标任务。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参保意识。各镇（街道）要采取

多形式多渠道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宣传广播车深入村（社区）

进行宣传：在学校、村口或市场等人流多的地方悬挂宣传横幅；

在镇、村（社区）政务公开栏出墙报、张贴标语，镇村干部要做

到挨家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参保的好处和一些

参保受益解困的典型例子。努力让居民充分了解、支持城乡居民

医保制度，踊跃自愿参保，力求做到镇（街道）不漏村（社区）、

村（社区）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应保尽保，确保完成

参保任务。 

 （三）做好资料核对录入，确保及时缴费。参保资料的录入

核对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参保人的医疗保险待遇，也是我市城乡

居民医保工作中的难点和重点。按照湛江市的要求，2018 年全部

实行银行托收缴费参保，为减少因银行托收参保资料修改差错多

等各种问题，从 2017 年 9 月起，各镇（街道）要开始布置 2018 年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并抓紧进行资料核对录入工作，在工作

中遇到问题及时向市城乡居民医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沟通

协调解决，确保城乡居民医保银行托收缴费工作落实到位。 

（四）加强督查督办，推进工作落实。市城乡居民医保工作

领导小组将组成督查组，对各镇（街道）进行督促检查，并定期

通报参保进度。 

 

附件：吴川市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任务分解表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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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人 

镇（街道）名称 2018 年度参保任务数 

浅水 36650 

长岐 79500 

振文 121000 

吴阳 90470 

黄坡 155130 

塘  124100 

覃巴 79400 

兰石 33650 

樟铺 57280 

海滨 34200 

大山江 24750 

塘尾 35070 

梅菉 92000 

博铺 16500 

王村港 23500 

合计 1003200 

注：各镇（街道）参保任务数是应参保人数，已包括五保、低保

等特殊人员。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市法院，市检察院，驻吴有关单位，各人民团体。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18 日印发 


